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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區區議會文件第 30/11號 

 
東區區議會轄下 

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第八次會議紀要 
 
 
 上述會議已於 2011年 4月 28日舉行，會上討論的主要事項摘錄如下： 
 
I. 2011 - 2012 年度東區巴士路線發展計劃 
 (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9/11號) 

 
委員會首先討論巴士路線發展的總體政策。委員普遍認為每年計劃只對

個別路線稍作修訂，並不能有效改善整體巴士服務。多位委員建議重新

規劃東區巴士路線。另外，多位委員不滿計劃每年皆針對寶馬山區的服

務，他們建議署方每3至5年才作檢討。亦有委員不認同計劃並沒有包括
居民及議會一直爭取的建議，例如加強 116及 118P號線服務等。 
 
委員提出多項建議，包括加強轉乘服務、隧巴過海後收取本土路線收

費、增加東隧巴士班次、加強小西灣與港鐵站的接駁服務、妥善調配單

層及雙層巴士、節省空調、改善車廂清潔等。 
 
然後，委員會討論個別路線的修改建議。經討論後，委員會接納 14，
23B、65、5X、99、103、307、619、680、914X、948、968、690及 692
號線的修改建議，並一併否決 25、25A、25C、23A 及 26 號線的重整建
議。另外，委員會同意於轄下公共交通聯絡小組繼續跟進 106、118 及
682號線的建議。 

 
 
II. 檢討使用率偏低的行人天橋及行人隧道  

(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11/11號) 
 
委員普遍支持檢討行人天橋和隧道的使用率。多位委員指出不少天橋和

隧道原用作分隔車流和人流，以增加交通流量及改善道路安全，而隨著

人口及環境轉變，加上其他過路設施相繼落成，以致使用率偏低。多位

委員認同部分天橋和隧道為不可或缺，但他們指出於許多天橋和隧道沒

有安裝升降機及自動電梯，不便利市民及長者使用。有委員認為應研究

使用率偏低的原因，對症下藥，而進行顧問研究及設立更多指示牌等並

不能針對配套不足等問題，只會進一步浪費公帑。 
 
多位委員查詢個別隧道和行人天橋的位置、如何定義使用率偏低等。委

員提出多項建議，包括加裝升降機或自動電梯、以裝置藝術及植物美化

天橋、將樓梯納入研究範圍、連接港鐵站、多諮詢當區區議員和使用

者、考慮節日和雨季使用率等。有委員要求署方於第二階段檢討完成後

向委員會匯報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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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東區現有行人天橋及隧道加建升降機及標準斜路的諮詢 
(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12/11號) 
 
委員普遍支持於近慈幼英文中學及近健威坊的行人天橋加建升降機，及

於近香港電影資料館的行人隧道加建標準斜路，但多位委員指相關部門

應優先考慮於使用率更高的近藍灣半島行人天橋及近樂翠台的樓梯興建

升降機。有委員則認為，即使近慈幼英文中學天橋的使用率偏低，亦不

能忽視少數人對無障礙通道的需求。 
 
委員提出多項建議，包括調查其他需要興建無障礙通道的行人設施、把

興建慈幼英文中學天橋升降機的資源轉移至近藍灣半島的行人天橋、避

免在興建升降機時收窄行車路、妥善設置升降機地面出口位置等。 
 
委員作出多項查詢，包括署方以何準則選擇地點及定立優先次序、有關

工程的顧問費及造價為多少、有否考慮明華大廈將來重建等因素、曾否

諮詢市民及當區區議員等。 
 
經討論後，委員會同意首先為近香港電影資料館的行人隧道興建斜道、

然後為英皇道近健威坊天橋及柴灣道近慈幼英文中學天橋興建升降機。 
 
 
IV. 海濱指示標誌計劃 - 於東區試點設置標誌牌  

(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13/11號) 
 
委員普遍支持於東區試點設置設海濱指示標誌牌。多位委員認為標誌牌

應設置於區內人流較多的地點及主要道路，如巴士及電車總站、大型購

物商場、英皇道及筲箕灣道等，而不應只集中於港鐵站出口。有委員認

為署方只需諮詢區議會而無需進行顧問研究。 
 
委員們提出多項建議，包括於巴士及電車站頂設置指示牌、避免採用商

業地方名稱、標誌柱儘量靠近欄杆、一柱多牌及多利用現有標誌柱等。

委員亦查詢標誌牌的維修責任誰屬及顧問公司的實際工作為何。 
 
 
V. 東區道路交通安全嘉年華 2011 

(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16/11號) 
 
經討論後，委員會通過「東區道路交通安全嘉年華 2011」的活動詳情及
財政預算，並同意向東區區議會申請撥款106,520元以舉辦活動，有關撥
款申請的詳情請參閱附件。(申請書編號：11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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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港鐵不應帶頭加價，政府有責任穩定公共交通收費 

(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15/11號) 
動議：要求港鐵公司擱置加價計劃 
(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17/11號) 
 
委員普遍反對港鐵加價。多位委員認為港鐵公司在壟斷經營並錄得龐大

盈利的情況下，罔顧民意，引用可加可減機制加價，是欠缺企業良心的

表現。多位委員指出港鐵事故頻生，亦遲遲未落實議會爭取多年的升降

機、隔音屏障及小西灣延線等工程，加價欠說服力。有委員認為港鐵推

出的優惠只屬推廣手法，不能抵銷加價對市民的影響。亦有委員指政府

作為大股東，有責任監管港鐵公司，而相關政策局亦應完善可加可減機

制。 
 
經討論後，委員會通過下述動議： 
 
「東區區議會轄下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要求港鐵公司擱置加價計劃，

並提供更多票價優惠，包括進一步擴大現有月票計劃、增設更多港鐵特

惠站、重推十送一票價優惠、將長者假日兩元搭港鐵優惠定為永久性優

惠及增設更多轉乘優惠等。同時，港鐵亦要全面提升服務質素及車站設

施，包括全線安裝月台幕門、全線提供洗手間等。此外，委員會亦強烈

要求政府積極研究增設港鐵『事故扣分制度』，使港鐵調整票價的幅度可

與其服務表現掛鈎；並設立『公共交通收費穩定基金』，減輕公共交通工

具加價對普羅市民帶來的額外負擔。」 
 
 
VII. 要求運輸署為西灣河覓地建設電單車泊車位 
 (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10/11號) 

 
有委員要求運輸署在太祥街至聖十字徑一帶設立電單車泊位，以改善違

例泊車的情況。有委員查詢警方會否檢控在行人路上行駛或停泊並以帆

布覆蓋的電單車。委員會同意繼續跟進議題。 
 
 
 
 
東區區議會秘書處 
2011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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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區區議會轄下 
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 

「東區道路交通安全嘉年華 2011『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愛』」 
撥款申請 

 
目的 
 本文旨在請議員考慮是否通過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舉辦「東區道路交通

安全嘉年華 2011『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愛』」的撥款申請。 
 
背景 
2. 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於 2011 年 4 月 28 日舉行的會議上，通過舉辦以下
活動，並向東區區議會申請撥款，詳情如下﹕ 
 
活動名稱 合辦 / 協辦團體 申請款額 
東區道路交通安全嘉年華

2011「路上零意外，香港
人人愛」 
(詳情見附錄) 

合辦﹕香港警務處東區警區 

協辦：香港警務處港島交通部、 

東區道路安全籌備委員會、

香港交通安全隊、 

東區少年警訊及 

東區民政事務處 

$106,520  
(申請編號：
110107) 

 
徵詢意見 
3. 請各議員考慮通過「東區道路交通安全嘉年華 2011『路上零意外，香港人
人愛』」的撥款申請。 
 
 
 
東區區議會秘書處 
2011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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